附件2：询价详情
一、项目简介
肥东县已连续举办十一届“全民文化月”活动，相关经验被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成为宣传肥东，助力文化品牌塑造的一张靓丽名片。
二、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1） 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 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三、服务要求
1、投标供应商需根据现场条件完成舞台搭建、音响设备、背景设计、节目创作表演、专业技术人员配备、非遗市集、氛围营造、宣传推广等相关服务，提供项目执行完整活动方案。
[bookmark: _GoBack]2、投标供应商须在主办方指定期限内完成规定场次演出，包括启动仪式和首场演出，城市社区巡演6-8场，各乡镇园区演出20-26场。城市社区演出时长不少于90分钟；乡镇及园区演出时长不少于80分钟。所有演出应以综合性节目为主，含不少于20分钟的庐剧表演。另每场演出均须围绕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神、创新理论、移风易俗、城市精细化管理、传统文化等主题开展有奖互动问答。
3、投标供应商负责活动总体宣传策划，需邀请中央、省市媒体及文化旅游相关新媒体进行全面宣传报道；制作不少于6 个融媒体短视频、海报等宣传素材。
4、投标供应商须为肥东县第十二届全民文化月提供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活动策划方案。节目总数不少于12个，涵盖：歌舞、曲艺、戏曲、器乐、诵读等表演形式。整场演出原创节目不少于5个（需提供原创证明），其中具有肥东文化元素类的节目不少于3个（至少含1个舞蹈类节目，参演人数不少于20人）。整场演出演员总数不少于120人，一级演员至少1人。 
投标供应商所提供的全部服务内容需经主办方审定通过。服务内容如有调整，经双方协商后以实际为准。
四、报价须知
(一)本项目报价上限不高于32万元；
(二)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标方式进行，采购单位发放报价单，投标供应商向发包方一次报出后不得更改的价格，但须对该项目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否则询价函报价无效。必须按要求注明售后服务承诺及交付作品时间,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不得涂改挖补,否则报价无效；
（三）报价供应商需将询价函完整下载进行报价，不得更改配置，否则报价无效；
（四）报价供应商参加询价会议时，除提供询价函以外，应提供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明、相关证明材料，供采购方审定通过；
（五）供应商应于规定时间，携带报价文件（一式三份）加盖公章密封，前往肥东县委宣传部会议室（肥东县政府1号楼3楼）进行现场报价,过时无效。
五、评分细则
	指标
	指标描述
	分值范围

	



供应商奖 
项

	供应商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文化宣传主管部门颁发的创意营销类奖项或表彰，每提供一个得5分，满分10分；
供应商获得过市级文化宣传主管部门颁发的创意营销类奖项或表彰，每提供一个得3分，满分6分；
供应商获得过县级文化宣传主管部门颁发的创意营销类奖项或表彰，每提供一个得2分，满分4分；
本项满分20分。
注：（1）供应商因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仅计分一次并以最高表彰计；
（2）提供获奖证书、批复、颁奖单位颁奖文件、网上公示截图（具有其中之一即可）等证明材料。以上材料须能体现供应商名称、获奖时间，如无法体现，须另附颁奖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20分

	

供应商业 
绩

	自 2021年 1 月 1 日以来，供应商具有承办过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举办的文化惠民类活动业绩，每提供一个业绩得 6分，满分 18 分；
注：（1）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业绩须为已完成的业绩；（2）需要文件中提供业绩合同及业主单位盖章的履约完成材料，如合同中无法体现时间、项目内容等关键信息的，须另附业主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认可。
	


18分

	 

服务人员 
配备

	1.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
核心团队≥20人，得14分；
核心团队13-19人，得10分；
核心团队6-12人，得7分；
核心团队≤5人，不得分；
注：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团队人员配备一览表，并提供供应商为上述人员缴纳的截止开标之日前 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2.演出队伍需至少包含 1 名一级演员，响应文件中能提供一级演员证明材料，提供该演员在本单位的社保证明或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得 4分，否则不得分。
	





18分

	


服务方案

	投标供应商需根据采购需求中提出的响应条款制作符合要求的服务方案：
需包含活动的整体活动执行方案、演出节目、人员组织、场景设置、设计方案、宣传方案等（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的创意策划、节目组织、方案制定、舞台搭建、氛围营造、音响大屏操控及其他等）。
（所有物料材质和大小、节目内容需经过发包方审核确认）
1、提供的活动方案详细合理、具有针对性，节目新颖，设计美感较强，能结合本地特色，可操作性强，优于活动采购需求的，得22-29分；
2、提供的活动方案较详细，基本符合规范、有关要求，设计理念基本符合一般审美，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基本符合采购需求的，得15-21分；
3、提供的活动方案较为普通，特色不突出，设计基本合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尚能完善，大部分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得8-14分；
4、提供的方案亮点较少，无特色，设计规划有漏洞，可操作性差，仅少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7分；
5、其他情况或未提供的，不得分。
注：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原创节目需提供原创证明材料（版权专利或原创脚本等）。
	


29分

	


价格分
	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最后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15 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最后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最后报价）×15％×100。 
	


15分


项目经办人：高理洲         电话：0551-67759711
项目监督人：李然 蒋先荣    电话：0551-67711928

中共肥东县委宣传部
2026年2月9日

